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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都 市 商 务 局 文件
成 都 市 财 政 局

成商务发〔2020〕60号

市商务局 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年
四川省“万企出国门”活动支持资金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县商务主管部门、财政局，有关商协会和外贸企业：

按照《四川省商务厅关于调整 2019 年“万企出国门”活动

计划的通知》（川商贸发〔2019〕13 号）要求，现开展 2019

年支持资金的申报工作。为规范工作流程，确保资金使用绩效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（一）列入省级“万企出国门”活动计划（川商贸发〔2019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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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号）的，由省商务厅牵头的境外展会项目。

（二）参展（活动）、推介（签约）企业工商、税收解缴

关系须在成都市行政区域内。

（三）本次申报的“万企出国门”项目执行时间为 2019 年

1月 1日-2019 年 12月 31日。

二、支持标准

（一）展位费。对参加省级“万企出国门”国（境）外活动

的企业展位费（每个企业不超过 2 个标准展位）按实际发生费

用的 70%补助，每个标准展位最高不超过 4.5 万元。

（二）人员费。

1. 参加省级“万企出国门”活动计划（川商贸发〔2019〕

13 号）的参展企业人员给予定额补贴，每个企业限 2 人，按

美洲、非洲每人 1.8 万元，欧洲、大洋洲 1.4 万元，亚洲 8000

元，港澳台每人 4500 元执行。参照参展人员标准，定额支持

有实际推介、签约任务的企业 1人/家。

2. 对参加列入省级“万企出国门”活动计划（川商贸发

〔2019〕13 号）但无展位的活动，参照参展人员标准，定额

支持 1 人/家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商、协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及参展

（活动）、推介（签约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（二）2019 年“万企出国门”项目专项资金申请表并加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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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商、协会公章。（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申报人员费第 1 条的商、协会及有展位企业需提供：

境外参展活动的招展书或参展通知、邀请函、展位合同、正式

发票（合同的一方原则上为出票方）、转款凭证的复印件。申

报人员费第 1条的商、协会及无展位但有实际推介、签约任务

企业需提供推介活动方案（含现场照片）或意向签约书。申报

人员费第 2 条的商、协会及企业需提供政府部门活动组织文

件。

（四）企业参展（活动）及推介（签约）人员身份信息（姓

名、性别、单位、职务等）、参展（活动）前企业与参展（活

动）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及社保缴费证明复印件、护照复印件、

对应参展（活动）、推介（签约）时间的签证（免签国家须提

供情况说明）及进出境章（电子通关的须提供出入境管理部门

出具的出入境记录）复印件、机票复印件（可出具团体票）、

住宿发票复印件（可出具团体票）、相关转款凭证或提供境内

承办单位开具的出境人员费用发票、转款凭证复印件。

（五）组织单位（商、协会）申请报告，报告中应当包含

组织单位基本情况、本次活动基本情况及取得的主要成效等内

容（无展位活动无须提供）。

（六）主办商、协会委托第三方机构执行的展会项目，须

提供招标公告书、比选过程执行文件、招标结果确认函（无展

位活动无须提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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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参展（活动）企业须提供参会（活动）照片（2张）

或视频资料（有展位活动须清楚显示含有企业名称的展位门栏

和参会人员合影）。

（八）主办商、协会及参展（活动）、推介（签约）企业

均须提供材料真实性及未申报其它财政性支持资金承诺书（附

件 3），由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并加盖法人印章。

以上材料均为申报材料要件，如有缺失将视为放弃申报。

所有申报材料需编制目录，用 A4 纸装订成册，每页（正

反面）需加盖企业印章。

四、申报单位项目申报

（一）申报时间

4 月 30 日—5 月 15 日 23:59 期间进行项目申报。超出申

报时间，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申报主体

列入省级“万企出国门”活动计划（川商贸发〔2019〕13

号）的项目主办单位。

（三）网上注册

符合申报范围的项目主办单位，首先要确定管理员在市商

务局廉政风险防控和专项资金综合管理信息化平台（以下简称

信息化平台，网址为：http://110.188.70.194:9090/egrantweb）

完成单位注册。已经在信息化平台完成注册的单位无须重新注

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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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网上申报

符合申报范围的项目主办单位完成网上注册后，应对照本申报

通知要求组织项目参展（活动）、推介（签约）企业准备申报材料，

并对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性、齐全性负主体责任。申报材料准备完

毕后，项目主办单位须于 4月 30日—5月 15日 23:59在信息化平台

（网址：http://110.188.70.194:9090/egrantweb）进行项目申报。申报

单位应将申报材料全部扫描并上传到信息化平台，上传文件格式统

一为 PDF，单个文件最大不超过 50M。
申报单位在进行网上申报后应及时留意信息化平台上的

申报进度，对区（市）县商务主管部门和市商务局审核后要求

修改或进一步补充佐证材料的，项目申报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

内修改补充并重新上传，超期视为放弃申报。

（五）线下申报

符合申报范围的项目主办单位须将信息化平台上的申报

材料下载打印一份，每页加盖单位印章后提交至所属区（市）

县商务主管部门（省属企业按照企业工商注册地所属区（市）

县属地申报），并携带相关资料原件接受查验。

五、区（市）县初审转报

（一）初审转报时间

各区（市）县应于 5月 16日—5月 27日期间完成初审转

报工作。

（二）项目审核转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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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（市）县商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本辖区内项目申报工

作，并认真对照本申报通知要求审核项目主办单位申报材料，

如有要件缺失，须立即在信息化平台退回申请并电话通知相关

单位补充、修改。

各区（市）县商务主管部门初审商、协会符合申报条件且

申报材料要件齐全后，在信息化平台上予以审核通过，并填写

《2019 年“万企出国门活动”项目专项资金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，

加盖商务、财政两部门公章的纸质版一份及电子版）、区（市）

县商务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联合行文正式文件（一式两份）、

项目申报材料（一式一份）于 5月 28 日前报市商务局外贸处

718 办公室。

市商务局将根据区（市）县联合行文、信息化平台系统项

目审核报送情况开展专家评审工作,对未完成其中任何一项工

作的项目不纳入专家评审项目范围。

六、项目审核、评审和公示

市商务局外贸处复审企业申报材料后转交行政审批处；行

政审批处负责组织开展专家评审，并将评审结论及申报材料转

交审计监督处；审计监督处负责组织开展第三方审计，并公示

项目审计结果；项目审计结果公示后，由财务处牵头项目资金

拨付工作。项目资金将拨付至符合申报范围的项目主办单位，

由项目主办单位自行兑付项目参加企业。

七、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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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信息化平台项目技术咨询：61883661；

2. 申报政策咨询：市商务局外贸处，电话：61886324；

3. 专家评审咨询：市商务局行政审批处，电话：61883717；

4. 项目审计咨询：市商务局审计监督处，电话：61883697；

5. 资金拨付咨询：市商务局财务处，电话：61886328。

附件：1. 四川省商务厅关于调整 2019年“万企出国门”

活动计划的通知（川商贸发〔2019〕13号）

2. 2019年“万企出国门”项目专项资金申请表

3. 承诺书

4. 2019年“万企出国门活动”项目专项资金汇总

表（区县填写）

成都市商务局 成都市财政局

2020 年 4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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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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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19年“万企出国门活动”项目专项资金申请表

展会（活动）名称： （加盖商、协会公章） 单位：元

组织单位

（商、协会名称）
企业名称

企业类别

（填写“参展企业”或“有实际推介、签约任务企业”或“无

展位活动参加企业”）

申请补贴
申报材料是否

要件齐全展位费 人员费
合

计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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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承诺书

成都市商务局：

我单位已认真阅读《市商务局 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

年 四川省“万企出国门”活动支持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，承诺

我单位申报材料齐全、真实，且未申报其它同类财政性支持资

金。

申报单位：XXX（加盖公章）

法人亲笔签字：

法人印章：

2020 年 X月 X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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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19年“万企出国门活动”项目专项资金汇总表

编制单位： （填写区县商务、财政主管部门名称并盖章） 单位：元

序

号

组织单位

（商、协会

名称）

展会项目（无展

位活动）名称

企业

名称

企业类别

（填写“参展企业”或“有实际推介、签约

任务企业”或“无展位活动参加企业”）

申请补贴 经初审，是否符

合申报条件且申

报材料是否要件

齐全

展位费 人员费
合

计

1

2

…
合计


